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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訴審字第 10719000071 號 

 

  訴願人：王○○   

        

 

    為訴願人因教師成績考核事件，不服本府白沙鄉○○國民小學民國 103 年

8月 8日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102學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及訴願人教師兼

幼兒園導師並兼代幼兒園主任職遭解聘提起訴願案，提起訴願案，本府依

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一、訴願人為本縣白沙鄉○○國民小學，99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聘用專任教

師，職稱:幼兒園導師兼代幼兒園主任。因原處分機關 102 學年度將訴願人

成績考核考列為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訴願人教師兼幼兒園導師並兼代

幼兒園主任職遭解聘乙節，難令訴願人信服，於 103 年 9 月 1 日向澎湖縣

申評會提起申訴，澎湖縣政府於 103 年 11 月 28 日以府教學字第

1030910696 號函送所屬申評會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書予訴願人；訴願

人因不服該申訴評議委員會所為之評議決定，遂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則

於 107 年 4 月 24 日檢卷答辯至府。 
 

二、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無具體事實證明訴願人違反「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第 6 條規定，將訴願人成績考核考列為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行政處

分，為違法、有瑕疵之處分，應予撤銷，並比照台灣省政府 105 年 7 月 11

日府教申字第1051700127號函進行實體審查，依據澎湖縣白沙鄉○○國民

小學 105 年 8月 17 日澎○○小人字第 10501000121 號函，改列訴願人成績

考核考列為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以保障訴願人權益。 

 

三、原處分機關則答辯略以： 

  (一) 有關訴願人所提「撤銷 102 學年度違法行政處分」部分：原處分機關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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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教師成績考核係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辦理，並由 102 學年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於 103 年 8 月 8 日召開教師成

績考核委員會作成決議，符合行政程序法依法行正原則，故訴願人所稱

「撤銷 102 學年度違法行政處分」並無理由。 

  (二) 有關訴願人所提「撤銷 102 學年度瑕疵行政處分」部分：原處分機關 102

學年教師成績考核結果通知係依據行政程序法以書面於 103 年 8 月 28

日送達當事人並敘明救濟方法，故訴願人所稱「撤銷 102 學年度瑕疵行

政處分」並無理由。又訴願人不服，於 107 年 4 月 13 日對上開處

分書提起訴願。已逾訴願法第 14 條應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之規定，應依同法第 77 條 2 款為不受理之決定。 

  (三) 有關訴願人所提「比照臺灣省政府 105 年 7 月 11 日府教申字第

1051700127 號函辦理」部分：查上述臺灣省政府函說明：「依據評議決定

確定後，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依評議決定執行，主管機關並應依

法監督其確實執行」，再查該函所附「臺灣省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

評議書(案號：105014 號)」所示，該評議書主文即明文：「導師費及 102

學年度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部分，再申訴不受理」，該評議

書主文四結論亦提及不受理上述內容，故訴願人所稱「比照臺灣省政府

105 年 7 月 11 日府教申字第 1051700127 號函辦理」並無理由。 

  (四) 另訴願人於事實部分提及「違法解聘訴願人教師兼幼兒園導師並兼代幼

兒園主任職」部分，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

主任由校長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職員由校長遴用，均應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上揭法律規定教師兼任行政職由校

長遴用，各國民小學校長由該法條內容賦予遴用權；且訴願人於 103 學

年仍續聘用為原處分機關幼兒園教師兼導師，故訴願人所稱提及「違法

解聘訴願人教師兼幼兒園導師並兼代幼兒園主任職」並無理由。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77 條

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

起訴願逾法定期間...。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

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教師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教師對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者，得向

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第 31 條規定：「教師申訴之程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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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再申訴二級。教師不服申訴決定者，得提起再申訴...。」第 33 條

規定：「教師不願申訴或不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

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司法院釋字第 243 號解釋：「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

規之規定，對於公務員所為之免職處分，直接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

權利，受處分之公務員自得行使憲法第十六條訴願及訴訟之權。該公務員

已依法向該管機關申請復審及向銓敘機關申請再復審或以類此之程序謀求

救濟者，相當於業經訴願、再訴願程序，如仍有不服，應許其提起行政訴

訟，方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至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記大過處分，

並未改變公務員之身分關係，不直接影響人民服公職之權利，上開各判例

不許其以訴訟請求救濟，與憲法尚無牴觸 ...。」第 298 號解釋：「...關

於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受處分人得

向掌理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由該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法或

不當加以審查，以資救濟 ...。」第 611 號解釋：「憲法第十八條保障人

民服公職之權利，包括公務人員任職後依法令晉敘陞遷之權。...」最高行

政法院 102 年度裁字第 128 號裁定：「.....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

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得否依上述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

濟，端視其事件之性質而定，並非 ...均可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復參

照司法院釋字第 187 號、第 201 號、第 243 號、第 298 號解釋意旨，公務

人員得對之依行政訴訟程序提起救濟之權益，包括足以改變公務人員身分

關係，直接影響其服公職之權利者；或對其公法上財產請求權受到影響者；

以及對於公務人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等。至於若未改變公務人員身分

關係之記過處分、考績評定；或未對公務人員應有權利有重大影響之人事

行政管理措施或工作條件之處置，則不得提起行政訴訟。又教師雖非公務

人員服務法所稱之公務人員，惟教師所受保障範圍，與公務人員應無不同，

自得準用有關公務人員之規定，故關於教師所受工作條件及管理必要之處

分，自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二、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243 號：「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

之規定，對公務員所為之免職處分，直接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權利，

受處分之公務員自得行使憲法第十六條訴願及訴訟之權。…至公務人員考

績法之記大過處分，並未改變公務員之身分關係，不直接影響人民服公職

之權利，上開各判例不許其以訴訟請求救濟，與憲法尚無牴觸。」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210 號判決：「…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462 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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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號等解釋，教師除經免職或審定其資格等重大事項，應認為與教師之身

分上權益有重大影響，而可視為行政處分外，其他關於單純之管理措施事

項，均應視為僅係內部行為，並非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換言之，

學校對於教師之行政決定行為，須對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發生

重大影響之效果，方得對之提起行政訴訟。本件訴願人為原處分機關聘用

之專任教師，因對原處分機關所為考績核定及教師兼幼兒園導師並兼代幼

兒園主任職遭解聘不服，提起訴願。惟查，原處分機關辦理訴願人 102 學

年度之教師成績考核，將訴願人考列為乙等及解聘訴願人教師兼幼兒園導

師並兼代幼兒園主任職部分，屬於學校內部自治考核管理措施，訴願人並

不因考績考列乙等與兼職及兼代職務之解聘，而改變其教師身分，依前揭

解釋及判決，其成績考核及教師兼幼兒園導師並兼代幼兒園主任職之解

聘，應屬行政機關自治管理措施，並非行政處分。 

 

三、又訴願人請求比照台灣省政府 105 年 7 月 11 日府教申字第 1051700127 號

函進行實體審查，並依據澎湖縣白沙鄉○○國民小學 105 年 8 月 17 日澎○

○小人字第 10501000121 號函，改列訴願人 102 學年度成績考核考列為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以保障訴願人權益部分。按「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者，得向各級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教師申訴之程序分申訴及再申訴二級。」

「教師不服申訴決定者，得提起再申訴。」「教師不願申訴或不服申訴、再

申訴決定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

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教師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1 條第 1 項、

第 2 項前段、第 33 條定有明文。是以，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

關其個人之措施，得否依上揭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

端視其事件之性質而定，並非所有不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均可提起行

政訴訟請求救濟，亦即如不足以影響教師之資格或重大權益，自非訴願法

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無從提起行政爭訟(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498 號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500 號裁

定)。另按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教師

申訴、再申訴程序為相當訴願之救濟程序，則訴願人就成績考核不服既已

提起申訴、再申訴程序，自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無從再就系爭成績考核、

申訴評議書及再申訴評議書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與裁定及聯席會議意

旨，本案為程序上不合法。又訴願人 107 年 4 月 27 日附具理由申請言詞辯

論主張與本件訴願決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無辯論必要，附此敘明。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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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結，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 訴願不受

理。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  皆  興 

(公    差)                                                                                                    

委員  洪  文  源 

(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薛  宏  欣 

委員  魯  惠  良                                                    

委員  馬  陳  棠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11      日 

 縣    長        陳     光    復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 


